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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同力水泥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关联交易及董事任免等事项的 

独立意见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17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 2017

年度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控股企业聘请河南豫能菲达环保有限公

司实施提标改造工程的议案》、《关于解除张伟董事职务的议案》、《关于选举

何毅敏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宋向军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我

们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的要求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着勤勉尽责的原则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调

查和了解，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现发表意见如下： 

一、关于控股企业聘请河南豫能菲达环保有限公司实施提标改造工程的议

案 

我们认真审核了《关于公司控股企业聘请河南豫能菲达环保有限公司实施提

标改造工程的议案》及相关材料，河南豫能菲达环保有限公司为河南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的子公司，公司控股企业聘请河南豫能菲达环保有限公司对 37 项提标改

造项目实施提标改造属关联交易，我们同意将《关于公司控股企业聘请河南豫能

菲达环保有限公司实施提标改造工程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出具了书面认

可意见。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是公司控股企业为达到国家环保规范性要求的标

准，聘请河南豫能菲达环保有限公司对其设备进行提标改造，河南豫能菲达环保

有限公司具有环境工程甲级资质（大气污染防治工程），能够进行项目改造。董

事会审议该议案时 1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审

议通过，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

次交易定价公允，符合公司利益，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

关联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公司控股企业聘请河南豫能菲达环保有限公司实施

提标改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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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解除张伟董事职务的议案 

我们认真审核了《关于解除张伟董事职务的议案》及相关材料，认为张伟已

不具备履行公司董事职责的条件，解除其职务有利于公司治理，符合公司利益，

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解除张伟公司董事职

务。 

三、关于选举何毅敏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我们认真审核了《关于选举何毅敏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及相关材料，认 

为何毅敏先生符合法律、行政法规所规定的上市公司董事任职资格，具备履行董 

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

条件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况。我们同意选举何毅敏为公司

董事，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相同。 

四、关于选举宋向军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我们认真审核了《关于选举宋向军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及相关材料，认 

为宋向军先生符合法律、行政法规所规定的上市公司董事任职资格，具备履行董 

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

条件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况。我们同意选举宋向军为公司

董事，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相同。 

 

独立董事：杨钧  徐步林  李伟真 

 

 

 

 

 

                                                2017 年 5 月 17 日 




